
 
 

 

 

 
 
 

國家稅務總局 
關於印發《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稅收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 

2010 年 2 月 20 日 國稅發[2010]18 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畫單列市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 

為規範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稅收管理，稅務總局制定了《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稅收管理暫

行辦法》，現印發給你們,請遵照執行。執行中發現的問題請及時回饋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 
 
 

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稅收管理暫行辦法 
第一條 為規範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稅收管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以下

簡稱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中

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及其

實施細則，以及相關稅收法律法規，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是指按照國務院有關規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

或經有關部門批准，設立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企業（包括港澳臺企業）及其他組織的常駐代

表機構（以下簡稱代表機構）。 

第三條 代表機構應當就其歸屬所得依法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就其應稅收入依法申報繳納營業稅

和增值稅。 

第四條 代表機構應當自領取工商登記證件（或有關部門批准）之日起 30 日內，持以下資料，向其

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辦理稅務登記： 
（一）工商營業執照副本或主管部門批准檔的原件及影本； 

（二）組織機構代碼證書副本原件及影本； 

（三）註冊地址及經營地址證明（產權證、租賃協議）原件及其影本；如為自有房產，應提

供產權證或買賣契約等合法的產權證明原件及其影本；如為租賃的場所，應提供租賃協

定原件及其影本，出租人為自然人的還應提供產權證明的原件及影本； 

（四）首席代表（負責人）護照或其他合法身份證件的原件及影本； 

（五）外國企業設立代表機構的相關決議檔及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其他代表機構名單（包括名

稱、位址、聯繫方式、首席代表姓名等）； 
（六）稅務機關要求提供的其他資料。 

第五條 代表機構稅務登記內容發生變化或者駐在期屆滿、提前終止業務活動的，應當按照稅收征

管法及相關規定，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辦理變更登記或者註銷登記；代表機構應當在辦理

註銷登記前，就其清算所得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並依法繳納企業所得稅。 

第六條 代表機構應當按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的規定設置賬薄，根

據合法、有效憑證記帳，進行核算，並應按照實際履行的功能和承擔的風險相配比的原

則，準確計算其應稅收入和應納稅所得額，在季度終了之日起 15 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據實

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營業稅，並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

規定的納稅期限，向主管稅務機關據實申報繳納增值稅。 

第七條 對帳簿不健全，不能準確核算收入或成本費用，以及無法按照本辦法第六條規定據實申報

的代表機構，稅務機關有權採取以下兩種方式核定其應納稅所得額： 

（一）按經費支出換算收入：適用於能夠準確反映經費支出但不能準確反映收入或成本費用

的代表機構。 

1.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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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額=本期經費支出額/（1－核定利潤率－營業稅稅率）； 
應納企業所得稅額=收入額×核定利潤率×企業所得稅稅率。 

2.代表機構的經費支出額包括：在中國境內、外支付給工作人員的工資薪金、獎金、津

貼、福利費、物品採購費（包括汽車、辦公設備等固定資產）、通訊費、差旅費、房

租、設備租賃費、交通費、交際費、其他費用等 
（1）購置固定資產所發生的支出，以及代表機構設立時或者搬遷等原因所發生的裝修

費支出，應在發生時一次性作為經費支出額換算收入計稅。 

（2）利息收入不得沖抵經費支出額；發生的交際應酬費，以實際發生數額計入經費支

出額。 

（3）以貨幣形式用於我國境內的公益、救濟性質的捐贈、滯納金、罰款，以及為其總

機構墊付的不屬於其自身業務活動所發生的費用，不應作為代表機構的經費支出

額； 

（4）其他費用包括：為總機構從中國境內購買樣品所支付的樣品費和運輸費用；國外

樣品運往中國發生的中國境內的倉儲費用、報關費用；總機構人員來華訪問聘用翻

譯的費用；總機構為中國某個項目投標由代表機構支付的購買標書的費用，等等。 
（二）按收入總額核定應納稅所得額：適用於可以準確反映收入但不能準確反映成本費用的

代表機構。計算公式： 

應納企業所得稅額=收入總額×核定利潤率×企業所得稅稅率。 

第八條 代表機構的核定利潤率不應低於 15%。採取核定徵收方式的代表機構，如能建立健全會計

帳簿，準確計算其應稅收入和應納稅所得額，報主管稅務機關備案，可調整為據實申報方

式。 

第九條 代表機構發生增值稅、營業稅應稅行為，應按照增值稅和營業稅的相關法規計算繳納應納

稅款。 
第十條 代表機構需要享受稅收協定待遇，應依照稅收協定以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非居民

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國稅發[2009]124 號）的有關規定辦理，

並應按照本辦法第六條規定的時限辦理納稅申報事宜。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有規定與本辦法相抵觸的，以本辦法為准。《國家

稅務總局關於加強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稅收征管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6]165
號）、《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有關稅收管理問題的通知》（國稅發

[2003]28 號）以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外國政府等在我國設立代表機構免稅審批程式有關

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945 號）廢止，各地不再受理審批代表機構企業所得稅免稅申

請，並按照本辦法規定對已核准免稅的代表機構進行清理。 

第十二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畫單列市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可按本辦法規定制定具體

操作規程，並報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備案。 

 


